
柳林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一、行政事项：交通运输行政处罚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强制、行

政检查。

二、实施对象：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三、实施主体：柳林县交通运输局。

四、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五、普通程序处罚流程：

巡查检查发现、举报投诉、其他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

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登记表》报批。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含）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向当

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当事人、勘验检查、证据保存等）。

案件调查终结，办案人员制作《案件调查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报办案机构负责人审核。

办案机构负责人审核后，报执法部门负责人审核批准。

拟处罚的，制作并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行政相对人拟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事由、依据及处罚内容，行政相对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和

听证权。

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认真进行复核，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

应当予以采纳。（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召开听证会）

符合法制审核条件的案件，由法制机构进行法制审核。

属于重大案件的，提交重大案件集体讨论会议决定。

作出处理决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当事人。（违

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或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

政处罚；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执行处罚决定（行政相对人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归档保存案卷材料。

六、行政强制措施相关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 经行政机关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的，查封、扣

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

七、投诉渠道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举报电话：12328、12345、0358-4020556。

八、救济途径

1.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

林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的，也

可以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柳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九、承办机构及联系电话

柳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0358-402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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